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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二〇年度

第七次会议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

七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6月19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6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现有董

事八人，参加表决董事七人，麦伯良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

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同意本公司2020年6月24日实施完成2019年度权益分派后（即向于A股及H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

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1.2元（含税）），依照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

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的有关规定，对本公司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行权价格做如下调整：

2019年度权益分派:

每股派人民币0.12元 (含税)

调整前 调整后

2010年9月28日授予的A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人民币8.06元 人民币7.94元

2011年9月22日授予的A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人民币12.67元 人民币12.55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对关于本公司调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发表了法律意见

书。 相关内容可参见本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上

发布的《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A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三、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7次会议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A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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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

A

股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中集集团” ）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

度第7次会议于2020年6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调整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

的议案》。作为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董事麦伯良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以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一、本次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情况简述

2010年9月17日，本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获得批准。

2010年9月27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0年度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授

予相关事项》，确定首次授予的5400万份期权（以下简称“第一批股票期权” ）的授予日为2010年9月28日，

行权价格为人民币12.39元。 2011年1月26�日，第一批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完成。

2011年9月21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1年度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预留部分600万份期权（以下简称“第二批股票期权” ）的授予日为

2011年9月22日，行权价格为人民币17.57元。 2011年11月17日，第二批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完成。

2013年12月23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一批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达到行权条件，于2014年1月14日开始行权，2014年9月26日行权期结束。 2015年5月12日，经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2015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及第二批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达到

行权条件。 第一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实际行权期为2015年6月2日至2020年9月27日，第二批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的实际行权期为2015年6月2日至2015年9月21日。 2015年10月9日，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年度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达到行权条件。 第二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的实际行权期为2015年10月24日至2020年9月27日。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规定：“上市公司因标

的股票除权、除息或其他原因需要调整权益价格或者数量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按照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

原则、方式和程序进行调整” 。 《股权激励计划》有关章节规定：“在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事宜时，行权价格要进行调整” 。

根据上述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议，本公司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年度分

红派息方案实施后，第一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剩余可行权数量为19,456,488份，第二批股票期权第二

个行权期的剩余可行权数量为2,670,660份。 第一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人民币8.06元， 第二批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调整为人民币12.67元。

二、本次A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2020年6月1日，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决定以本公司本次权益

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1.2元（含税）。 2020年6月24日，本公

司2019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完毕。

根据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董事会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在本公司2019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对A股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的公式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该公式，本次调整后的A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如下：

第一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 8.06� -� 0.12� =� 7.94（人民币元）；

第二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 12.67� -� 0.12=� 12.55（人民币元）。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根据本公司的申请，实施本次A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

整。

三、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中集集团对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的本次调整符合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本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7次会议的决议。

3、《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A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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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7,581,9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89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霞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楼婷、邢力、祝继东、叶曼桦、李学尧、李勤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胡卫庆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此次会议，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247,312 98.7224 3,937,760 0.9429 1,396,900 0.3347

2、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4,159,172 99.1803 3,264,000 0.7816 158,800 0.0381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348,812 98.5073 4,136,260 0.9905 2,096,900 0.5022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256,612 98.4852 5,170,160 1.2381 1,155,200 0.2767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342,412 98.5057 3,941,360 0.9438 2,298,200 0.5505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以及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679,012 85.5330 5,564,160 12.6308 808,800 1.8362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0-2021年度关联银行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23,012 87.2220 4,377,160 9.9363 1,251,800 2.8417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审批对外融资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992,412 98.6614 4,337,760 1.0387 1,251,800 0.2999

9、议案名称：关于2020-2021年度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831,812 98.8624 4,641,360 1.1114 108,800 0.0262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045,212 98.6740 4,139,860 0.9913 1,396,900 0.3347

11、议案名称：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045,312 98.4346 5,178,560 1.2401 1,358,100 0.3253

12、议案名称：公司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515,312 85.1614 6,536,660 14.8386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73,53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3,902,05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6,727,117 88.6473 3,264,000 10.8259 158,800 0.5268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143,900 58.3622 657,300 33.5357 158,800 8.1021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5,583,217 90.7530 2,606,700 9.247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40,629,172 92.2300 3,264,000 7.4094 158,800 0.3606

6

关于确认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以及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37,679,012 85.5330 5,564,160 12.6308 808,800 1.8362

7

关于预计2020-2021年度关联银

行业务额度的议案

38,423,012 87.2220 4,377,160 9.9363 1,251,800 2.8417

10

关于续聘2020年度财务报告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38,515,212 87.4313 4,139,860 9.3976 1,396,900 3.1711

11.01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以

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37,515,312 85.1614 5,178,560 11.7555 1,358,100 3.0831

11.02

公司为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提

供担保

37,515,312 85.1614 6,536,660 14.8386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第11项议案涉及逐项表决，各子议案均已表决通过；议案11.01、11.02为需特

别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第6、7、11.02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及为关联方担保等事项，参会关联股东广厦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326,300,000�股）和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表决权股份数量 47,230,000�股）均对需回避表决的议案进行了回避。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 穗、费俊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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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分别于2020年6月3日

及2020年6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0年6月24日下午2：3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许永军主持。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7人，代表股份5,647,239,481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1.28%，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5人，代表股份5,253,986,308股；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共52人，代表股份393,253,173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蔡亦文律师列

会见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其中议案7、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表

决；议案8以特别决议通过；议案15涉及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前述人员回避了表决。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647,239,481 5,646,460,283 99.9862% 351,600 0.0062% 427,598 0.0076%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629,737,17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4%；反对351,600股，占该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弃权427,59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8%。

议案2、关于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647,239,481 5,646,460,283 99.9862% 351,600 0.0062% 427,598 0.0076%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629,737,17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4%；反对351,600股，占该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弃权427,59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8%。

议案3、关于审议《2019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647,239,481 5,646,460,283 99.9862% 351,600 0.0062% 427,598 0.0076%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629,737,17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4%；反对351,600股，占该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弃权427,59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8%。

议案4、关于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647,239,481 5,647,135,881 99.9982% 103,600 0.0018% - 0.000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630,412,77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6%；反对103,600股，占该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5、关于审议《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647,239,481 5,646,460,283 99.9862% 351,600 0.0062% 427,598 0.0076%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629,737,17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4%；反对351,600股，占该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弃权427,59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8%。

议案6、关于审议公司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647,239,481 5,637,849,146 99.8337% 8,962,587 0.1587% 427,748 0.0076%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621,126,03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07%；反对8,962,587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15%；弃权427,74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78%。

议案7、关于审议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30,516,372 630,164,772 99.9442% 351,600 0.0558% - 0.000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630,164,77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2%；反对351,600股，占该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8、关于审议公司发行债券产品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647,239,481 5,646,883,281 99.9937% 351,600 0.0062% 4,600 0.0001%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630,160,17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5%；反对351,600股，占该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 弃权4,600股，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议案9、关于审议2020年度在招商银行存贷款关联交易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30,516,372 584,673,405 92.7293% 45,842,967 7.2707% - 0.000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584,673,405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293%；反对45,842,967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707%；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10、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647,239,481 5,600,839,680 99.1784% 46,399,801 0.8216% - 0.000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584,116,57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410%；反对46,399,801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9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11、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647,239,481 5,515,162,431 97.6612% 132,077,050 2.3388% - 0.000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498,439,32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526%；反对132,077,050股，占该

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474%； 弃权0股，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议案12、关于审议为联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647,239,481 5,600,839,680 99.1784% 46,399,801 0.8216% - 0.000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584,116,57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410%；反对46,399,801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9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13、关于审议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647,239,481 5,646,887,881 99.9938% 351,600 0.0062% - 0.000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630,164,77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2%；反对351,600股，占该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8%；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议案14、关于审议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647,239,481 5,600,839,680 99.1784% 1,461,786 0.0259% 44,938,015 0.7958%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584,116,57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410%；反对1,461,786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8%；弃权44,938,015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1272%。

议案15、关于审议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647,239,481 5,646,420,683 99.9855% 391,200 0.0069% 427,598 0.0076%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

意629,697,57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1%；反对391,200股，占该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0%；弃权427,59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蔡亦文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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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及重大资产出售项目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德宇

新创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通重工”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公司拟将持有的北京旭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旭恒置业” ）70%股权转让予北京易搜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

搜物资” ），易搜物资以现金方式支付全部交易对价（以下简称“本次出售” ）。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进程

2020年1月1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及相关议案。 2020年1

月21日，公司披露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等相关文件。

2020年2月10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下发的《关于对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181号）（以下简称“预案问询函” ）。 根据上交所《预案问

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

2020年2月11日，公司召开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媒体说明会，召开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12日披露的《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2020-011号）。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等规定，公司于2020年3月20日、2020年4月18日披露了《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17、临2020-020）。

2020年4月11日，公司披露了《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郑州德恒宏盛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之回复》（公告编号：临2020-018），并根据上交所问询函回

复内容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进行了修订。

2020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草案及相关议案。 2020年

6月1日，公司披露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草案等相关文件。

2020年6月11日，公司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711号）（以下简称“草案问询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草案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

及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

2020年6月16日，公司披露了《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郑州德恒宏盛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之回复》（公告编号：临2020-035），并根据上交所问询函回

复内容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草案进行了修订。

2020年6月16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出售相关进程

2020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出售草案及相关议案。 2020年6月1日，公司

披露了本次出售草案等相关文件。

2020年6月11日，公司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于对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711号）（以下简称“草案问询函” ）。根据上交所《草案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及相关中

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核查。

2020年6月16日，公司披露了《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郑州德恒宏盛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之回复》（公告编号：临2020-035），并根据上交所问询函回

复内容对本次出售草案进行了修订。

三、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原因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第六十三条规定：“经审

计的最近一期财务资料在财务报告截止日后六个月内有效， 特别情况下可申请适当延长， 但延长时间至多不超过一个

月。 ” 宇通重工及旭恒置业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资料有效期截止日均为2020年6月30日。

根据2020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的通知》（银发〔2020〕29号，以下简称“《通知》” ）之相关规定：“（二十一）适当放宽资本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

适当延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财务资料有效期和重组预案披露后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限。如因受疫情影响

确实不能按期更新财务资料或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司可在充分披露疫情对本次重组的具体影响后，申请财务资料有

效期延长或股东大会通知时间延期1个月，最多可申请延期3次······” 。

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本次出售的审计基准日均为2019年12月31日， 相关尽职调查和审计工作的推进受到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 ）的影响，具体如下：

1、新冠疫情影响期间，宇通重工及旭恒置业人员无法正常到岗

宇通重工办公所在地为郑州，旭恒置业办公所在地为北京，自新冠疫情爆发后，根据郑州、北京当地的防疫政策，宇通

重工及旭恒置业除必要人员外，其余人员无法正常到岗，办公条件受限，无法满足中介机构相关工作要求。 直至2020年4

月，宇通重工及旭恒置业逐步恢复正常办公，业务人员陆续到岗，核查工作方能正常开展。 上述情况影响了对宇通重工及

旭恒置业的尽职调查和审计工作的正常推进。

2、新冠疫情影响期间，宇通重工客户和供应商无法正常办公和配合尽职调查相关工作

受新冠疫情影响，宇通重工客户和供应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延期复工，中介机构所发送询证函的回函时间晚于预期；

同时，客户、供应商的访谈工作进度也受到影响，导致中介机构推进审计、尽职调查相关工作的时间相应受到影响。

3、中介机构人员在新冠疫情影响期间行动相对受限，未能按计划开展工作

新冠疫情以来，全国主要地区均制定了行程报备、限制出入、居家（集中）隔离、核酸检测等不同程度的防疫措施，中

介机构人员涉及到北京、上海等全国多个省市，行程安排受限，无法及时前往宇通重工及旭恒置业开展工作，导致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本次出售的相关工作未能按计划顺利开展。

由于上述原因并根据《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司特申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本次出售的相关财务资料有效期均

延长1个月，即有效期截止日由2020年6月30日延期至2020年7月31日。

四、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本次出售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宇通重工及旭恒置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动，已披露的经审计财务数据具

有延续性和可参考性。

2、本次疫情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本次出售的相关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 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后，公司将

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本次出售相关工作有序进行。

3、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3816

证券简称： 顾家家居 公告编号：

2020-062

债券代码：

113518

债券简称：顾家转债

转股代码：

191518

转股简称：顾家转股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家居” 或“公司” ）于2020年6月24日收到公司大股东TB� Home� Limited（以下简称“TB�

Home” ）的《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股份转让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2020年6月24日，TB� Home与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年人寿”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TB� Home�拟将其持有

的顾家家居36,161,6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0%）无限售流通股股份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百年人寿。

公司控股股东顾家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TB� Home构成一致行动人。 上

述股份转让前，TB� Home持有公司158,466,0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26.29%；TB� Home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458,678,25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6.10%；百年人寿未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TB� Home�持有公司股份122,304,365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0.29%；TB� Home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422,516,617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70.10%； 百年人寿持有公司股份36,161,

6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0%。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之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TB� Home� Limited

公司性质：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顾海龙、吴亭亭、张凯宁

注册资本；HKD10,000元

注册地址：香港沙田火炭沙田禾香街1-7号华威工工业大厦3楼A316室

经营范围：投资、贸易

（二）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何勇生

注册资本：779,48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22号诺德大厦21、22、23层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

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转让当事人

出让方：TB� Home（甲方）

受让方：百年人寿（乙方）

2、转让标的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顾家家居36,161,635股股份，占顾家家居总股本的6.00%（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乙方。

3、标的股票转让单价及交易总价

协议双方确认本次交易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以《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为定价基准，确定转让

价格为人民币40.518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1,465,197,126.93元（大写：人民币壹拾肆亿陆仟伍佰壹拾玖万柒仟壹佰贰拾陆元玖角

叁分）。

4、支付安排：乙方应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当日向甲方支付完毕本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扣除乙方代扣代缴税费）。

5、生效时间：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并生效。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顾家家居

股票代码：603816

信息披露义务人：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22号诺德大厦 21、22、23层

通讯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22号诺德大厦21、22、23层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2020年6月2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顾家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顾家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顾家家居、上市公司、公司 指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收购 指

TB�Home�Limited向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协议转让其持有的顾家家

居的股份合计36,161,63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00%。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基本简介

公司名称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22号诺德大厦 21、22、23层

法定代表人 何勇生

注册资本 7,794,800,000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统一信用代码 91210200687081985F

联系电话 0411-39828888

2、股东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90,000 11.55

2 大连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80,000 10.26

3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80,000 10.26

4 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80,000 10.26

5 江西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80,000 10.26

6 大连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80,000 10.26

7 科瑞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80,000 10.26

8 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80,000 10.26

9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20,000 2.57

10 江苏省高科技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20,000 2.57

11 大连汇盛投资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20,000 2.57

12 大连乾豪坤实置业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20,000 2.57

13 大连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14,280 1.83

14 洪城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13,200 1.69

1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000 1.28

16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10,000 1.28

17 霖浩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社团法人 2,000 0.27

合计 779,480 100.00

3、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及董事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吴晓黎 非执行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无

周晓光 非执行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无

张永捷 非执行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叶青 非执行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无

曲宏 非执行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丁文奇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王祖温 独立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何勇生 法定代表人 男 中国 中国 无

单勇 执行董事兼总裁 男 中国 中国 无

庄粤珉

副总裁兼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万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

（%）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02426 344,151.7719 7.91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002085 218,687.9678 7.81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投资需求所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其持有顾家家居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顾家家居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6,161,6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00%。

二、股份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2020年6月24日，TB� Home� Limited与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方

式受让TB� Home� Limited持有的顾家家居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36,161,6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00%。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亦不会导致顾家家居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除本次权益变动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外， 交易各方未在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上设定其他权

利，交易各方之间亦不存在收购价款以外的其他补偿安排。

四、《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0年6月24日，TB� Home� Limited与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转让当事人

出让方：TB� Home� Limited（甲方）

受让方：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2、转让标的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顾家家居36,161,635股股份，占顾家家居总股本的6.00%（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乙方。

3、标的股票转让单价及交易总价

协议双方确认本次交易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以《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为定价基准，确定转让

价格为人民币40.518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1,465,197,126.93元（大写：人民币壹拾肆亿陆仟伍佰壹拾玖万柒仟壹佰贰拾陆元玖角

叁分）。

4、支付安排

乙方应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当日向甲方支付完毕本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扣除乙方代扣代缴税费）。

5、生效时间

《股份转让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并生效。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买卖顾家家居股份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数量（股）

增持价格区间（元

/股）

增持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保险产品

二级市场买入

2020月3月2日-3月

26日

150,000 35.50-42.05 0.0249%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保险产品

二级市场买入

2020年5月26日-5

月27日

50,000 43.15-46.45 0.0083%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股）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保险产品

二级市场卖出 2020年3月5日 50,000 45.40-45.56 0.0083%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保险产品

二级市场卖出

2020年5月6日-5月

28日

140,000 39.40-46.24 0.0233%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保险产品

二级市场卖出 2020年6月1日 10,000 46.85-46.92 0.0017%

除前述权益变动情况外，在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

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转让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3、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具体查询地址如下：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599号顾家大厦

联系人：陈邦灯、周丽娜

电话：0571-88603816

传真：0571-85016488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勇生）

日期： 2020年 6�月 2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勇生）

日期：2020年6月29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顾家家居 股票代码 60381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22号诺

德大厦 21、22、23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

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0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情况：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36,161,635股

变动比例：增加6.00%

变动后：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36,161,635股

持股比例：6.0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勇生）

日期：2020年6月29日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顾家家居

股票代码：603816

信息披露义务人：TB� Home� Limited

注册地址：香港沙田火炭沙田禾香街1-7号华威工工业大厦3楼A316室

通讯地址：香港沙田火炭沙田禾香街1-7号华威工工业大厦3楼A316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2020年6月2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顾家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顾家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顾家家居、上市公司、公司 指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TB�Home�Limited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收购 指

TB�Home�Limited向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协议转让其持有的顾家家

居的股份合计36,161,63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00%。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简介

公司名称 TB�Home�Limited

注册地址 香港沙田火炭沙田禾香街1-7号华威工工业大厦3楼A316室

董 事 顾海龙、吴亭亭、张恺宁

注册资本 HKD10,000元

企业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贸易

注册证书编号 1173649

联系电话 0571-85017105

（二）股东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顾玉华 境内自然人 HKD6,000元 60.00

2 王火仙 境内自然人 HKD4,000元 40.00

合计 HKD10,000元 100.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及董事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顾海龙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吴亭亭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香港

张恺宁 董事 女 香港 香港 中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顾家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TB� Home� Limited构成一致行

动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顾家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顾家家居296,574,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9.21%；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顾家家居3,637,65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60%。

（一）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20号大街128号3幢6层厂房

法定代表人 顾江生

注册资本 11,25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服务：实业投资（除证券、期货，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

担保、代售理财等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广告设计、制作，电梯技术咨询；批发、零售：

黄金首饰、工艺礼品、日用品、纺织品、百货、机电设备、包装材料、建材、装饰材料、计算机、

仪器仪表、文化用品、电梯及配件、钢材、木浆、塑料制品、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

及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金属制品(以上除贵重金属）；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

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16829147652

（二）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梅中路35号北楼A102

法定代表人 罗叶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490N26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

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缓解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质押风险，减少融资成本；同时可为上市公司引入外部投资者，提升上市公司资信能

力及抗风险能力，优化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和实现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愿在未来12个月内增减持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

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顾家家居158,466,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6.29%；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

持有顾家家居458,678,25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6.1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顾家家居122,304,36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0.29%；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共

持有顾家家居422,516,61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0.10%。

二、股份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协议转让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2020年6月24日， TB� Home� Limited与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

方式出让其持有的顾家家居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36,161,6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00%。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亦不会导致顾家家居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除本次权益变动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外， 交易各方未在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上设定其他权

利，交易各方之间亦不存在收购价款以外的其他补偿安排。

四、《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0年6月24日，TB� Home� Limited与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转让当事人

出让方：TB� Home� Limited（甲方）

受让方：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2、转让标的

甲方拟将其持有的顾家家居36,161,635股股份，占顾家家居总股本的6.00%（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乙方。

3、标的股票转让单价及交易总价

协议双方确认本次交易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以《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为定价基准，确定转让

价格为人民币40.518元/股，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1,465,197,126.93元（大写：人民币壹拾肆亿陆仟伍佰壹拾玖万柒仟壹佰贰拾陆元玖角

叁分）。

4、支付安排

乙方应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当日向甲方支付完毕本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扣除乙方代扣代缴税费）。

5、生效时间

《股份转让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并生效。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之日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顾家家居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

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证书；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与转让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3、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查阅，具体查询地址如下：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599号顾家大厦

联系人：陈邦灯、周丽娜

电话：0571-88603816

传真：0571-85016488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TB� Home� Limited

授权代表：（吴 芳）

日期：2020年6月2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TB� Home� Limited

授权代表：（吴 芳）

日期：2020年6月29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顾家家居 股票代码 60381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TB�Home�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沙田火炭沙田禾香街1-7号华威工工业

大厦3楼A316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58,466,000股

持股比例：26.29%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情况：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36,161,635股

变动比例：6.00%

变动后：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22,304,365股

持股比例：20.2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TB� Home� Limited

授权代表：（吴 芳）

日期：2020年6月29日


